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共青团海南省委关于开展“海南省五四
红旗团委”评选表彰活动的通知

共青团各市、县（自治县）委，省国资委、农垦、厂矿企业、大专院校团委，省直、洋浦、地矿团工委，海南省军区、武警、边防、消防总队政治部组织处：

基层团委作为基层团的领导机构和基层团的工作主体，在加强基层团组织建设中的作用日显突出和重要。为了进一步深化我省团建创新工作，充分发挥基层团委的战斗堡垒作用，加强基层团组织建设，促进全省共青团工作的快速发展，树立典范，带动全省团员青年的积极性和先进性，根据省委关于召开全省工青妇工作会议的统一部署，团省委决定在全省基层团组织中开展“海南省五四红旗团委”评选表彰活动，具体通知如下：
一、指导思想

以邓小平理论和“三个代表”重要思想为指导，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，认真学习贯彻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、共青团十六届二中全会、省委五届四次全会和省第五次团代会精神，坚持党建带团建，大力推进团建创新工作，不断深化创建“五四红旗团委”活动，我省基层团组织建设进一步夯实。为总结经验，树立典型，表彰先进，进一步在广大基层团组织中形成争先创优的浓厚氛围，不断开创团建工作新局面。
二、表彰名额

根据各直属团委申报情况，在综合评比的基础上，拟表彰“海南省五四红旗团委”30个。

三、评选表彰范围

在全省各市、县（自治县）、企业、农村、机关、学校、街道、非公团建等各条战线的基层团委中广泛开展。
四、表彰评选条件

（一）荣获过团省委直属团委表彰的“五四红旗团委”称号的基层团委。
（二）“海南省五四红旗团委”的基本标准是：
1、班子建设好。按期换届，民主选举，整体素质高，制度健全有效，思想作风过硬。
2、主题活动好。围绕服务大局、服务青年的主题，扎实有效地开展团的活动，建有服务组织和服务性实体，在所在单位党的中心工作中较好地发挥了生力军作用。围绕青年成长、成才，办实事，办好事，青年受益面广，效果好。
3、支部建设好。履行团委职责，加强支部建设，指导支部工作，带动支部工作全面活跃。所属团支部按期换届，民主选举，组织制度健全有效，富有活力。在保证质量的前提下团员队伍不断壮大。
4、活动阵地建设好。活动有阵地，工作有依托，经费有保障。
（三）“海南省五四红旗团委”申报单位须足额完成上一年度团费收缴工作，团的各项工作扎实有效，走在各单位的前列，为本级团委的团建示范单位。
五、表彰方式

省委将在全省工青妇工作会议上表彰“海南省五四红旗团委”。届时将安排“海南省五四红旗团委”代表到现场领奖。

六、评选表彰要求

（一）申报单位要认真填写好申报材料。申报材料共有三份：事迹材料（约2000字）、申报表（见附件1、附件2）、2008年度的《基层团委工作手册》或《团支部（总支）工作手册》。事迹材料必须严格按照基本情况、主要措施、主要成效等三部分格式撰写，全面介绍班子建设、支部建设、队伍建设、制度建设、主题活动和阵地建设等方面的主要措施和成效。申报表中奖励情况必须填写经核实无误的奖项年度、级别和准确全称。
（二）申报“海南省五四红旗团委”应适当提高非公企业团委申报比例，各单位请按候选名额分配表申报。

（三）各单位要高度重视，在认真听取党组织意见的基础上，全面调查考核拟申报单位，按照申报条件，确定申报名单。
（四）申报截止时间为2009年3月15日。申报表和事迹材料一式两份，《基层团委工作手册》或《团支部（总支）工作手册》一式一份，报至团省委组织部。同时必须报送申报表和事迹材料的电子文档，电子邮箱为：hntswzzb@126.com，联系人：吴坚平，联系电话：65337205。
附件：1.“海南省五四红旗团委”候选名额分配表

2.“海南省五四红旗团委”申报表
共青团海南省委员会

2009年3月9日

附件1

“海南省五四红旗团委”候选名额分配表

	单位
	申报方向
	名额
	备注
	单位
	申报方向
	名额
	备注

	团海口市委
	团区委
	1
	
	海南师范大学团委
	分院团委
	1
	

	团三亚市委
	
	1
	
	海南医学院团委
	分院团委
	1
	

	团文昌市委
	非公团建较为突出的团委
	1
	
	海南广播电视大学团委
	分院团委
	1
	

	团琼海市委
	非公团建较为突出的团委
	1
	
	琼州学院团委
	分院团委
	1
	

	团万宁市委
	农村团建较为突出的团委
	1
	
	海南职业技术学院团委
	分院团委
	1
	

	团儋州市委
	社区团建较为突出的团委
	1
	
	海南大学三亚学院团委
	分院团委
	
	

	团五指山市委
	
	1
	
	省直机关团工委
	机关或企事业单位团委
	1
	

	团东方市委
	社区团建较为突出的团委
	1
	
	海南军区政治部组织处
	
	1
	

	团定安县委
	
	1
	
	省武警总队政治部组织处
	
	1
	

	团屯昌县委
	
	1
	
	省边防总队政治部组织处
	
	1
	

	团临高县委
	
	1
	
	省消防总队政治部组干处
	
	1
	

	团澄迈县委
	农村团建较为突出的团委
	1
	
	省农垦总局团委
	
	1
	

	团保亭县委
	
	1
	
	海南矿业联合有限公司团委
	
	1
	

	团陵水县委
	非公团建较为突出的团委
	1
	
	省地矿团工委
	
	1
	

	团乐东县委
	
	1
	
	粤海铁路有限责任公司团委
	
	1
	

	团昌江县委
	
	1
	
	南方航空海南分公司团委
	
	1
	

	团白沙县委
	
	1
	
	海南港航控股有限公司团委
	
	1
	

	团琼中县委
	小额贷款较为突出的团委
	1
	
	国资委团委
	
	1
	

	海南大学团委
	分院团委
	1
	
	洋浦团工委
	
	1
	原则不报学校团委

	合计
	38


附件2
海南省“五四红旗团委”申报表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度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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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

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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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同级党组织意见
	（盖章）

              年  月  日
	县市（直属）团委意见
	（盖章）

年  月  日

	团省委意见


	（盖章）

年  月  日

	备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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